
为补偿妻子

丈夫赠房送车

2020 年， 刘阳与程欣通过网络

相识进而相恋， 短短半年便步入了婚

姻的殿堂。 随着程欣生下一个可爱的

女儿， 一家三口的生活本应其乐融

融。

刘阳家庭条件优渥， 在婚前就有

两套房产和一间商铺， 还自诩在金融

圈“有人脉”。

结婚后不久， 刘阳劝说程欣将一

半的工资交由他来打理： “存着也是

存着， 不如让我帮你理财， 钱生钱

嘛！” 由于相信丈夫， 并且认为夫妻

共同经营小家不应过多计较金钱， 程

欣便照做了。

忙于投资理财之后， 刘阳越来越

少回家， 常常三五天不见人影。 程欣

心中虽有万分不安， 但为了女儿的成

长， 她只得一边辛苦工作， 一边负担

家庭的日常开销和全部家务。

这样的生活渐渐让程欣无法忍

受， 在多次争吵过后， 刘阳主动提出

给与“补偿”。 他对程欣承诺， 将他

婚前房产和商铺的一半份额给程欣，

在房产证上添上程欣的名字， 再为程

欣买一辆她心仪已久的新车。

程欣对刘阳的口头承诺放心不

下， 找律师草拟了一份协议， 写明：

“位于某某路某某号的房屋， 登记在

刘阳名下的份额系刘阳的婚前财产，

现双方约定， 该部分财产的 50%归程

欣所有， 属于程欣的个人财产。”

程欣把协议拿给刘阳， 看着他当

场签下自己的名字。 几天后， 一辆新

车也停在了小区里。 程欣这下觉得心

中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消失再出现

竟然提出离婚

然而， 刘阳做了这些之后仿佛不

再感到对妻子有所亏欠， 又连续几周

不见人影。

2024 年 8 月 ， 刘阳忽然彻底

“消失” 了几个月， 如同人间蒸发了

一般， 手机也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待刘阳再次出现时， 开口的第一

件事便是向程欣提出离婚。

此时的程欣对刘阳也已经彻底寒

了心， 她只希望为自己和女儿多争取

一点应得的财产。 程欣拿出当年签署

过的那份婚内协议， 要求分割刘阳婚

前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一半份额： “你

承诺给我房产和商铺的一半， 还有那

辆车， 这是你说过要补偿我的！”

但刘阳却翻脸不认账， 还理直气

壮地说： “法律规定赠房要过户才算

数， 房子没有过户， 还是我的财产！”

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动境地， 程欣无奈

只能找到我们寻求帮助。

在听完程欣的陈述后， 我们告诉

她： 这正是离婚财产纠纷中很常见的

争议情形， 依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这种发生在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在法律

上被视为普通赠与。 这就意味着， 如果

房产没有办理过户登记， 赠与一方享有

任意撤销权。

刘阳的两套房产和商铺在婚前就已

购入， 属于其个人财产， 即便协议约定

赠与， 只要没办理过户登记， 程欣就不

能主张权利。

听完我们的话， 程欣如遭五雷轰顶

一般， 只觉多年的辛苦付出都成了一场

空。

新规定实施

对方作出让步

在程欣认为自己被逼入绝境的情况

下， 我们安慰她不要灰心。 因为双方毕

竟签署过协议， 并且车辆虽然未登记在

程欣名下， 但是在婚后购入的， 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而男方商铺在婚后的租金

收入也属于共同财产， 可以以这些财产

情况作为切入点， 尽可能促成调解。

2025 年 1 月 15 日， 《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 （二）》 发布， 其中对

于这种婚内约定一方将房屋转移登记至

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但未办过户登记

的情形作出了解释： 婚前或者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

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

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

不成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

请求， 结合给予目的， 综合考虑婚姻关

系存续时间、 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

情况、 离婚过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

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判决房

屋归其中一方所有， 并确定是否由获得

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

具体数额。

这一司法解释为程欣带来了逆转的

机会， 即使房屋没有过户到程欣名下，

程欣也可以主张房产归属或合理补偿，

并由法院综合各种因素判决。

新规在 2 月 1 日实施后， 此前一直

拒绝调解的刘阳突然松了口， 主动联系

程欣一方要求调解， 并主动提出房产部

分愿意补偿 100 万元。 显然， 这与程欣

希望分得至少 200 万元折价款还有差

距。 为此， 我们梳理了多年家庭支出记

录和相关缴费凭证、 孩子教育医疗费用

等材料， 向法官呈现了程欣在婚姻中承

担了大部分家庭责任的情况。 同时， 结

合新规， 请求法院认可协议的有效性，

以此为基础进行审理。

最终， 法官认定双方婚内协议有

效， 并以此为基础推进调解。 经过数轮

谈判，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房产赠与部

分由刘阳支付 300 万元的折价补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凝未 周逸伦

  在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 （二）》 出台之前 ， 男女

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约定将一方所有的

房产给予另一方或者为另一

方 “加名” 的情况在法律上

都被视为普通赠与。 如果房

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 给予

方享有任意撤销权。

因为 《民法典 》 明确 ：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

记或者其他手续的， 应当办

理有关手续。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根据上述规定， 赠与的

一方可以随时反悔， 显然损

害了另一方的信赖利益。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

（二）》 第五条第一款正是解

决了这一问题。

该条规定： 婚前或者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约

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

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

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

转移登记， 双方对房屋归属

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

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

人诉讼请求 ， 结合给予目

的， 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

时间、 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

子女情况、 离婚过错、 对家

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

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判决房

屋归其中一方所有， 并确定

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

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

数额。

这一新规否定了房产赠

与方的任意撤销权， 强调婚

内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

房产赠与未过户的情况下 ，

应当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作

出判断。

具体来说， 就是在综合

考虑婚姻存续时间、 共同生

活情况 、 孕育共同子女情

况、 有无过错等诸多因素基

础上 ， 由法院判决房产归

属， 以及是否需要对另一方

进行合理补偿。

尽管有了这一新的规

定 ， 但在婚姻中赠与房产

时， 最稳妥的做法仍是及时

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如果一方承诺 “加名 ”

或赠与房产， 建议务必保留

书面证据， 并尽快完成相关

登记。 即使有特殊情况无法

马上办理登记， 也应当办理

相应的公证， 以确保受赠方

的权益。

婚内赠与房产

应尽快办理登记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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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为了补偿妻子的付出， 提出将婚前购买的房产赠与
妻子一半份额。 以为就此有了保障的妻子， 在丈夫提出离婚
后才得知， 房产赠与如果没有办理相应的登记， 赠与方可以
撤销赠与。

幸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的实施让她
看到了希望……

承诺房产加名

实际并未过户

依据新司法解释

终获300万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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